
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 111年度 9月至 12月特殊教育助理員甄選簡章 

一、 依據：依據彰化縣政府 111年 6月 16日府教特字第 1110222056號函、 

           111年 8月 8日行政公告 11107742號及 11107661號暨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二、 報名日期：111年 8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 11時。 

三、 報名地點：本校輔導室 

地址：彰化市向陽街 168號 電話：04-7635888*210  

四、 甄選名額、工作內容：  

（一） 正取 1名(國小 1名)，備取 2名。  

（二） 工作內容：在導師及資源班教師督導下，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生活自理能

力輔導、學生上下課時間行動協助、評量、教學及家長聯繫等事宜。  

五、 任用期限：自 111年 8月 30日起至 111年 12月 30日止，惟當進用原因或經

費來源消失時，將同時無條件解聘。  

六、 薪資標準： 

     國小特助員： 

         以時薪新臺幣 168元計算，每日工作時間須配合學生到校上課時間，每 

         週以服務 20小時計(視學生狀況及學校安排每日調整工作時數)，且每月 

         薪資（不含勞健保費）以每周時薪計算。另勞保（含職災、墊償）、健 

         保及勞退等機關負擔部分依實際投保額度補助。 

七、 報名資格：教育部認定之國內外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之資格者。 

八、 報名手續：  

    （一）一律親自或委託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理（報名時請檢附最近三個 

          月內之正面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二張）。 

（二）繳驗相關證件正本（身分證、畢業證書、經歷證明文件、男性之退 

      伍令），所有證件影本乙份由承辦單位留存。  

九、 甄試方式：（一）資格審核：學經歷及相關履歷資料 

（二）面試：口試（含特教專業常識） 
十、 甄選日期：111年 8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2時起。  

十一、 甄試地點：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  

十二、 放榜地點：甄選當日下午公布於本校網站。  

十三、 報到日期：111年 8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9點整。  

十四、 報到地點：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輔導室資料組。 

 



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 111學年度特教學生助理員甄選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日 期：111年 8月 日 

□國小特助員 

姓 名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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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請貼最近 3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身脫帽

照片 1 張 

通訊處 
 身分證 

字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號碼 
 

學 歷 
 畢業證書 

字號 
 

 

經歷 
曾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曾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證件 

審查 

繳驗（交）證件：正本驗畢發還，報名時請影印一份繳交。 

1.國民身分證、學歷證件【畢業證書】。 

2.退伍令（無者免繳） 

3.特殊教育研習時數(無者免繳) 

4.專長證明(無者免繳) 

審查證件者簽章： 

簡要自傳： 

應徵者簽章： 填表日期 111 年  8 月 日 

 

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 

111學年度特教學生助理員甄選准考證 

 
 

科目 監試人員簽章 

面試 
 
 
 

 
 
 
＊面試請於8月24日(三)下午1點30分報到，逾10分鐘不准入場。 

＊面試入場前，唱名三次未到者，視同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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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_________ 

□國中特助員      

□國小特助員 

 
姓名：______________ 


